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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6月20日

和6月23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征询，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生产经营风险：2025年4月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宁

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一季度报告》：2024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

212.47万元,同比下滑80.2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316.73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注册会计师审计；2025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645.13万元，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659.58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20日和6月23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

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省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浙江浙能燃料集团有限公司和宁波甬通海

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书面征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

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或已经产生影响的媒

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风险提示

（一）生产经营风险

2025年4月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宁波海运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4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212.47万元,同比下滑

80.2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316.73万元，以上数据已经注册会计师审计；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645.13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659.5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注册

会计师审计。 具体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6月20日和6月23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应披露的重大事项均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进行了公告，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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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

1%

整数倍

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股东香港原石国际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环球印务” ）于2025年5月10日披

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公司

股东香港原石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原石” )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

超过3,200,4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 具体期间安排如下：

自减持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

2025年6月23日，公司收到香港原石出具的《关于减持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触及1%整数倍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香港原石于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6

月2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环球印务股份3,200,400股， 占环球印务总股本的

1%，香港原石本次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且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

例

香港原石国际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2025年6月9日2025年6月

20日

8.31 3,200,400 1%

合计 - - 8.31 3,200,400 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香港原石国际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38,334,440 11.98 35,134,040 10.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38,334,440 11.98 35,134,040 10.9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3、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香港原石国际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51号安盛中心11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6月9日-2025年6月20日

权益变动过程

本次权益变动系香港原石自身资金需要。 香港原石于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6月

20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20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股票简称 环球印务 股票代码 002799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3,200,400 1

合 计 3,200,400 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38,334,440 11.98 35,134,040 10.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8,334,440 11.98 35,134,040 10.9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5月10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香港原石本次减持股份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香港原石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本

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其他相关事项的说明

1、 香港原石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及承诺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存在违反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香港原石本次

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香港原石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 香港原石国际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

暨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81

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

2025-029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5年6月23日15:00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204号楼公司2层

会议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23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3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董事长廖杰先生主持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797人，代表股份222,235,9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671％（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00,577,43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998,800股，

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99,578,636股，且相关

比例采取四舍五入方式保留四位小数，下同）。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5人，

代表股份209,273,5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14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的统计数据，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92人，代表

股份12,962,3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29％。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93人，代表股份12,974,3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5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92人，代表股份12,962,3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529％。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形成了以下决议，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议案1.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1,686,0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26％；反对

45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8％；弃权9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4,4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616％；反对455,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77％；弃权9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07％。

议案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1,670,7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7％；反对

48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3％；弃权7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9,1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437％；反对487,

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66％；弃权7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97％。

议案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1,665,2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2％；反对

476,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4％；弃权9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3,6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013％；反对476,

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19％；弃权94,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68％。

议案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1,669,6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2％；反对

47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0％；弃权9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8,0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352％；反对471,

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18％；弃权95,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0％。

议案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1,678,9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4％；反对

463,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5％；弃权9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17,3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69％；反对463,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09％；弃权9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22％。

议案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1,677,5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7％；反对

465,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5％；弃权9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15,9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961％；反对465,

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86％；弃权92,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53％。

议案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00关于2025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1,645,4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3％；反对

48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7％；弃权1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83,8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487％；反对486,

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66％；弃权104,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1,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47％。

议案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8.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年内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1,662,4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9％；反对

476,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4％；弃权9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00,8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797％；反对476,

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19％；弃权97,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84％。

议案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9.00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3,801,5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21％；反对

51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16％；弃权9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65,7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092％；反对514,

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63％；弃权94,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45％。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廖道训先生、吴玉瑞女士、柴继军先生已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

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议案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0.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1,691,6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51％；反对

453,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2％；弃权9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30,0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48％；反对453,

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84％；弃权90,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8％。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11.0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8,975,9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31％；反对

3,162,1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29％；弃权9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14,40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738％； 反对3,

162,1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724％；弃权97,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38％。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12.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8,727,3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12％；反对

3,418,2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81％；弃权90,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65,80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577％； 反对3,

418,2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463％；弃权90,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13.0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8,973,1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18％；反对

3,161,6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27％；弃权101,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11,60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522％； 反对3,

161,6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686％；弃权10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92％。

议案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4.00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8,947,5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03％；反对

3,186,3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8％；弃权10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86,00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549％； 反对3,

186,3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589％；弃权102,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2％。

议案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5.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15.01提名廖杰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216,451,2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89,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145％。

该议案获得通过，候选人当选。

议案15.02提名吴斯远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216,446,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85,0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790％。

该议案获得通过，候选人当选。

议案15.03提名李长旭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216,463,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01,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089％。

该议案获得通过，候选人当选。

议案16.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16.01提名陆先忠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216,400,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38,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214％。

该议案获得通过，候选人当选。

议案16.02提名张磊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216,454,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2,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401％。

该议案获得通过，候选人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孙冬松、陈宇

3.� 律师出具的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81

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

2025-030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5年6月23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

限要求，会议通知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一届董事会后，以现场方式送达全

体董事。 公司应到会董事6人，实际到会董事6人，参与表决董事6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选举廖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选举吴斯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选举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各委员会委员、主任

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选举董事廖杰、柴继军、陆先忠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廖杰先生为主任委

员。

2.审计委员会：选举董事陆先忠、张磊、李长旭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陆先忠先生为主任

委员。

3.提名委员会：选举董事陆先忠、张磊、李长旭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陆先忠先生为主任

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董事张磊、陆先忠、吴斯远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张磊

先生为主任委员。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拟聘任柴继军先生担任公司总裁，聘任王刚先生、张宗堂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

陈春柳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聘任李淼先生（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李淼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64376780

传真：010-57950213

电子邮箱：000681@vcg.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204号楼2层东区/5层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视

觉中国：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

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聘任陈春柳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事项已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1票回避，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公司所在行业、地区、市场薪酬水

平，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制定第十一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如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构成分为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 基本工资主要依据高级管

理人员与公司签署的相关合同以及所担任的公司经营管理职务和岗位职能领取薪酬， 按月发

放；绩效工资主要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成果、工作能力、工作态度等方面进行考评，并以公司

整体经营指标的完成率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绩效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按年度发放。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柴继军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拟聘任杨华蕾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杨华蕾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

任职资格符合有关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64376780

传真：010-57950213

电子邮箱：000681@vcg.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204号楼2层东区/5层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视

觉中国：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

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拟聘任尹辉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视

觉中国：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

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简历

廖杰，男，1966年3月出生，加拿大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1年至今历任中国智能交通系

统（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现任董事会主席；2020年7月至今任北京瑞华赢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5月9日至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杰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即廖道训、吴玉瑞、柴继军，以下简称“3名一致行

动人” ）之廖道训、吴玉瑞之子，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廖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吴斯远，男，1964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0年1月至2014年9月，任华侨城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2013年10月至2014年10月，任康佳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

任华侨城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任唱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任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7月至今任深圳海王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6年7月29日至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

吴斯远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未持有公司股份。 吴斯远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规定的不得

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柴继军，男，1974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5年8月至2006年3月任中国青年报图片编辑、摄

影记者；2006年3月至今任北京华夏视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4月27日至2019年7月

12日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4�年4月15日至今历任视觉（中国）

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裁，2014年5月9日至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柴继军先生为公司3名一致行动人之一，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柴继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9,393,82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4.20%。 柴继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张宗堂，男，1977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03年7月进入新华社工作，长期从事重大活

动和时政新闻报道工作，先后担任新华社办公厅副调研员、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政文室副主任、国

内部分社业务管理室主任等职务。 2020年4月起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

2021年1月7日至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宗堂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张宗堂先生于2023年获授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29万股，员工持股计划股份16万股。 张宗堂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陈春柳，女，1976年3月出生，注册会计师，北京交通大学会计学学士，清华大学EMBA。1999

年7月至2002年12月，任UNISUN� Group� Inc.�投资经理；2003年1月至2008年11月，历任CSDN

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2008年12月至2012年8月,历任建银国际医疗产业基金管理公司营销

总监、建银国际文化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9月至2023年6月,任华盖资本合伙人。

2023年7月3日至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陈春柳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陈春柳女士于2023年获授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14万股，员工持股计划股份16万股。 陈春柳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王刚，男，1968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7年8月至今任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

有限公司副总裁；2007年8月至今任北京华夏视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07年8月至今任

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4年4月15日至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刚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刚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淼，男，1987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0年7月至2013年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

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13年2月至2016年6月, 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综

合事务部高级经理；2016年6月至2021年12月, 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证

券事务代表；2021年12月至2023年6月，任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23年7月3日至

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淼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李淼先生于2023年获授员工

持股计划股份10万股。 李淼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杨华蕾，女，1993年1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 2015年7月至今任职于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证券部。 2023年9

月28日至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杨华蕾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华蕾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26万股。杨华蕾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指引第7号一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管理》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其任

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尹辉，女，1985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2年3月至2017年1月任华数传媒网络有限

公司法务高级经理；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任浙江岩华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法务总监；2018年3

月至2022年7月任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总监。 2023年10月11日至今任视觉（中国）

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总监。

尹辉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未持有公司股份。 尹辉女士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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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

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3日召开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已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职工代表董事。

目前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廖杰先生（董事长）、吴斯远先生（副董事长）、柴继军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李长旭先生

独立董事：陆先忠先生、张磊先生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由上述6名董事组成，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

之一，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披露的《视觉中国：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8）。

二、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廖杰（主任委员）、柴继军、陆先忠

审计委员会：陆先忠（主任委员）、张磊、李长旭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磊（主任委员）、陆先忠、吴斯远

提名委员会：陆先忠（主任委员）、张磊、李长旭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裁：柴继军先生

副总裁：王刚先生、张宗堂先生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陈春柳女士

董事会秘书：李淼先生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淼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李淼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64376780

传真：010-57950213

电子邮箱：000681@vcg.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204号楼2层东区/5层

四、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华蕾女士（简历见附件）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杨华蕾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

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杨华蕾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64376780

传真：010-57950213

电子邮箱：000681@vcg.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204号楼2层东区/5层

五、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情况

董事会同意聘任尹辉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六、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岳蓉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亦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昆晓杰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仍将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苏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仍

将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00股，其离任后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其所持公司股份进行合规管理。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以及为公司稳健发展和规范运

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简历

柴继军，男，1974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5年8月至2006年3月任中国青年报图片编辑、摄

影记者；2006年3月至今任北京华夏视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4月27日至2019年7月

12日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4�年4月15日至今历任视觉（中国）

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裁，2014年5月9日至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柴继军先生为公司3名一致行动人之一，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柴继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9,393,82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4.20%。 柴继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张宗堂，男，1977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03年7月进入新华社工作，长期从事重大活

动和时政新闻报道工作，先后担任新华社办公厅副调研员、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政文室副主任、国

内部分社业务管理室主任等职务。 2020年4月起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

2021年1月7日至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宗堂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张宗堂先生于2023年获授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29万股，员工持股计划股份16万股。 张宗堂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陈春柳，女，1976年3月出生，注册会计师，北京交通大学会计学学士，清华大学EMBA。1999

年7月至2002年12月，任UNISUN� Group� Inc.�投资经理；2003年1月至2008年11月，历任CSDN

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2008年12月至2012年8月,历任建银国际医疗产业基金管理公司营销

总监、建银国际文化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9月至2023年6月,任华盖资本合伙人。

2023年7月3日至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陈春柳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陈春柳女士于2023年获授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14万股，员工持股计划股份16万股。 陈春柳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王刚，男，1968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7年8月至今任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

有限公司副总裁；2007年8月至今任北京华夏视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07年8月至今任

华夏视觉（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4年4月15日至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刚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刚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淼，男，1987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0年7月至2013年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

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13年2月至2016年6月, 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综

合事务部高级经理；2016年6月至2021年12月, 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证

券事务代表；2021年12月至2023年6月，任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23年7月3日至

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淼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李淼先生于2023年获授员工

持股计划股份10万股。 李淼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杨华蕾，女，1993年1月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 2015年7月至今任职于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证券部。 2023年9

月28日至今任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杨华蕾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华蕾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26万股。杨华蕾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指引第7号一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管理》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其任

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尹辉，女，1985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2年3月至2017年1月任华数传媒网络有限

公司法务高级经理；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任浙江岩华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法务总监；2018年3

月至2022年7月任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总监。 2023年10月11日至今任视觉 （中国）

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总监。

尹辉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未持有公司股份。 尹辉女士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